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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0304民初9182号
孙元高：本院受理原告

温州鑫捷物流有限公司与

被告孙元高公路货物运输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浙0304民

初9182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平阳

县创宇机电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温州市竹林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并经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选取浙江安阳律师事

务所为管理人。温州市竹

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应自2020年5月18日

至2020年6月29日向温州

市竹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和住所

地：浙江省瑞安市罗阳大道

3单元2楼浙江安阳律师事

务所；邮政编码：325400；联

系人：赵劼，联系电话：

13506579888）申报债权，书

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

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

逾期未申报的将依照《企业

破产法》第56条之规定处

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

于2020年6月30日下午15

时00分在平阳县人民法院

第十五审判庭召开。债权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

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15条之规定，在破产清算

程序终结之日前，温州市竹

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股东、财务人员

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需依法

向平阳县人民法院提交财

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

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

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02民初9658号

张黎明：本院受理原告

陈雪明与被告张黎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浙0702民初9658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张黎明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向原告陈雪明支付货

款2200000元及利息（利息

暂已计算至2017年9月16

日为972327.40元；2017年

9月17日之后的利息以货

款 2200000 元为计算基数

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本案受理费

36402元（原告已预交）和公

告费600元，由被告张黎明

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46号

陈定坤：本院受理原告

郑雪强与被告陈定坤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

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

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

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

由你支付原告货款 50000

元整；2、本案诉讼费由你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30日内。开庭

审理日期为2020年9月1日

14点20分，开庭地点在本

院第18审判庭。逾期不来

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49号

何地仕：本院受理原告

姚结昌与被告何地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

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

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

示、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

书。原告诉请要求：1、由你

归还借款20000元；2、本案

诉讼费由你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日

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0

年9月1日15点10分，开庭

地点在本院第18审判庭。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

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1144号

郑金魁：本院受理

原告郑晗钰与郑金魁合

同纠纷一案，因郑金魁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郑金

魁公告送达（2020）浙

0726民初1144号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由张永钦担任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蒋

约苟、黄颖松组成合议

庭，定于2020年8月19

日9：20在杭坪法庭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1146号

郑金魁：本院受理

原告叶惠惠与郑金魁合

同纠纷一案，因郑金魁

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郑金

魁公告送达（2020）浙

0726民初1146号起诉

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

开庭传票等相关法律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由张永钦担任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蒋

约苟、黄颖松组成合议

庭，定于2020年8月19

日9：00在杭坪法庭第

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 0726 民初
1302号

陈朝海：本院受理

原告程中央与被告陈

朝海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 0726 民初

1302 号案件的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和证据材料

副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20年8

月 20 日 9 时在第十六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渐 0802 民初
1244号

叶利红、胡利花：本
院受理原告周意明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20）浙 0802 民 初

1244 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如下：被告叶

利红、胡利花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

还原告周意明借款本金

10000元并支付按月利

率2%自2020年4月13

日计算至款项清偿之日

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减半收取25元，

由被告叶利红、胡利花

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7日内交纳，逾期

强制执行。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限你们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82 破 15
号之一

本院于 2019 年 8

月22日裁定受理台州

市万德纸箱包装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

明：台州市万德纸箱包

装有限公司仍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也未与债权

人达成和解协议。台州

市万德纸箱包装有限公

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符

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

条、第7条、第107条第1

款之规定，本院于2020

年1月6日裁定宣告台

州市万德纸箱包装有限

公司破产。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9）浙1082破 15号
之二

2020年2月17日，台

州市万德纸箱包装有限公

司管理人向本院提出申

请，称台州市万德纸箱包

装有限公司股东一直未移

交公司财务账册、印章以

及其他文书等资料，且台

州市万德纸箱包装有限公

司可供清偿的财产为零，

已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请求法院终结台州市万德

纸箱包装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本院认为，台州市万

德纸箱包装有限公司的清

算义务人经通知，未向管

理人移交财务账册、文书

等资料，导致无法进行清

算，且台州市万德纸箱包

装有限公司可供清偿的财

产为零，已不足以清偿破

产费用，现管理人请求裁

定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

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因台州市万德纸箱包装有

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未提

交真实完整的财务账册等

重要文件，致使管理人无

法追查台州市万德纸箱包

装有限公司的财产，公司

无法进行全面破产清算。

在终结破产清算程序后，

债权人可依照相关法律规

定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

求台州市万德纸箱包装有

限公司的清算义务人对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

4款规定，本院于2020年2

月18日裁定终结台州市

万德纸箱包装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9）浙1082破30号

2019年9月20日，本

院根据临海市晨宇机械五

金厂的申请，裁定受理临

海市兴而得工艺品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

债务人临海市兴而得工艺

品有限公司无可供分配的

财产，其财产已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

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临海

市兴而得工艺品有限公司

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

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

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

条、第107条的规定，本院

于2020年3月20日裁定

宣告临海市兴而得工艺品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临海

市兴而得工艺品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程序。

临海市人民法院
（2019）浙1024破 18号
之二

2019年10月17日，

本院根据浙江礼仕得仙居

鸡开发有限公司的申请裁

定受理仙居县膳康食品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

院查明，2020年1月9日，

本院主持召开了仙居县膳

康食品有限公司第一次债

权人会议，共有4名债权

人申报4笔债权，经债权

人会议核查，核定债权

781120.78元。仙居县膳

康食品有限公司可供清偿

的财产为食品烘干生产线

设备一套。经债权人会议

同 意 ，食 品 烘 干 机 以

35670元变价并清偿债权

人王小远的优先受偿债

权。此外，债务人再无其

他财产可供清偿。为此，

仙居县膳康食品有限公司

管理人于2020年4月17

日提请本院宣告仙居县膳

康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本

院认为仙居县膳康食品有

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符合宣告破产

的条件。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

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

的规定（一）》第1条、第2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

4月17日裁定宣告仙居县

膳康食品有限公司破产。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9）浙1024破 18号
之三

因仙居县膳康食品

有限公司已无可供分配的

破产财产，管理人提请本

院终结仙居县膳康食品有

限公司破产程序，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120条第1款之规

定，本院于202年4月27

日裁定终结仙居县膳康食

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9）浙1024破5号之三

因仙居县凯立工贸

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

配，管理人提请本院终结

仙居县凯立工贸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条第1款之规定，本院

于2020年4月27日裁定

终结仙居县凯立工贸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9）浙1024破5号
之二

2019年10月16日，

本院根据浙江省仙居县

联明化工有限公司的申

请裁定受理仙居县凯立

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本院查明，2020

年1月9日，本院主持召

开了仙居县凯立工贸有

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共有4名债权人申报

4笔债权，申报的债权总

额为345091.67元，已经

债权人会议审核无异

议。仙居县凯立工贸有

限公司无可供清偿债务

的财产。为此，仙居县

凯立工贸有限公司管理

人于2020年4月17日提

请本院宣告仙居县凯立

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本

院认为仙居县凯立工贸

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符合宣

告破产的条件。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2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

规定（一）》第1条、第2条

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

4月17日裁定宣告仙居

县凯立工贸有限公司破

产。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19）浙1022破1号
之二

2019年1月11日，

本院根据三门春晨服饰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

理三门春晨服饰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

明，截至 2019 年 4 月 2

日，三门春晨服饰有限

公司尚有债务24万元以

上未清偿。本院认为，

本院裁定受理三门春晨

服饰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申请后，三门春晨服

饰有限公司仍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且未与债权

人达成和解协议。三门

春晨服饰有限公司资不

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

产条件。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 2 条、第 107 条之规

定，本院于2019年6月3

日裁定宣告三门春晨服

饰有限公司破产。

三门县人民法院
（2019）浙1022破1号
之三

因三门春晨服饰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已执行完毕，三门春

晨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请求终结破产程序，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120条之规

定，本院于2020年3月2

日裁定终结三门春晨服

饰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三门县人民法院
（2018）浙1022破5号
之二

2018年9月6日，本

院根据申请人浙江省三

门县康安造纸厂的申请

裁定受理浙江省三门县

康安造纸厂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截至2018年

12月10日，浙江省三门

县康安造纸厂尚有债务

2000万元以上未清偿。

本院认为，本院裁定受

理浙江省三门县康安造

纸厂的破产清算申请

后，浙江省三门县康安

造纸厂仍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且未与债权人达

成和解协议。浙江省三

门县康安造纸厂资不抵

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

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2

条、第107条之规定，本

院于2020年4月26日裁

定宣告浙江省三门县康

安造纸厂破产。

三门县人民法院
（2020）浙72民初655号

陈明宝：本院受理

原告温岭市高岩制冰厂

与被告陈明宝船舶物料

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温岭市高岩制

冰厂向本院提出诉讼请

求：判令被告偿付原告

冰款 5520 元。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和 30 日内。

本院定于2020年8月24

日下午14时40分在本

院台州法庭审判庭（台

州市椒江区天和路95号

天和大厦西塔15楼）公

开开庭审理本案，如你

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宁波海事法院


